
深入乡村
举办普法讲座

本报讯 （通讯员 晏可
慧）5 月 27 日， 岳阳市云溪
区人民法院结合 “一警联一
村”工作机制，组织南山法庭
干警前往联点望城村， 开展
普法讲座，60 余名党员村干
部、 群众在村委会会议室听
取了讲座。

南山法庭庭长刘芳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民法
典》《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出
台背景、 重大意义、 重要作
用， 结合村民们日常生活实
际， 以典型案例对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 侵权责任编和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 未成年人
自我保护等与村民生活息息
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行了具体
讲解。 同时刘芳还介绍了诸
如冒充 “公检法 ”行骗 、提高
“养老服务”、 投资 “养老项
目”等主要养老诈骗形式，通
过揭露违法犯罪分子常用的
诈骗话术， 提醒村民提高警
惕，预防被骗。 此外，为防止
村民们陷入犯罪的歧途 ，刘
芳从实际案例出发， 向村民
们介绍了诈骗罪、 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刑事犯罪
行为。活动中，共赠送法律宣
传手册 400 份，宣传书籍 40
余册。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黄湘宜 蔡亮

近日，63 岁的杨爹将自己的前儿媳
告上法庭，要求其将孩子带至身边抚养，
并支付 5 万元抚养费。

在岳阳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
杨爹流着眼泪说：“从 5 个月大我就一直
带着他，要不是真没办法了，我也不想这
么做……”

无力照顾一家五口
63岁老人起诉前儿媳

6 年前， 小朱与杨爹的儿子小杨结
婚，双方均系再婚且各自带有一个小孩，
两人婚后又共同生育了双胞胎大宝 、小
宝。 3 年前，小杨沉迷网络赌博，在输掉
100 多万元后，小杨失联至今。 杨爹与小
朱一度努力偿还赌债，然而，小朱的父母
年迈多病， 还抚养着小朱与前夫生育的
儿子，同样生活艰难。 无奈之下，小朱向
岳阳县法院起诉，要求与小杨离婚，2020
年 4 月，岳阳县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确定双

胞胎之一小宝由小朱抚养至独立生活。
判决生效后，小朱因工作不稳定、经

济窘迫及居无定所等原因， 一直未将小
宝接走，仅邮寄了奶粉、尿不湿等生活用
品。 杨爹在家附近的陶瓷厂上班，每月仅
2000 余元工资，其妻子瘫痪多年，丧失了
劳动能力，大宝、小宝则因为没钱一直未
上幼儿园。 无力照顾一家五口的杨爹，最
终走进了岳阳县法院的大门。

多部门会商解决措施
前儿媳同意见面调解

收案后， 承办法官立马与县妇联协
商解决杨爹一家困境的方法， 经县妇联
协调联系 ，杨爹所在乡镇、村委及民政 、
教育等相关部门研究， 提出了积极上报
申请困难补助、 残疾补助及减免双胞胎
中 1 人的学杂费等系列措施。

另一方面， 承办法官及时向小朱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 然而由于小朱长期在
外打工，文书无法送达，加之小杨下落不
明，案件陷入了僵局。 为找到小杨、小朱
两人，承办法官借助媒体力量，最后通过

核酸检测定位， 找到了分别在长沙和江
苏打工的小杨和小朱。

鉴于小杨、小朱未对大宝、小宝在生
理、 心理及智力发展上给予足够的关心
和爱护，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客观上
对孩子的全面健康成长和家庭教育形成
阻碍。 5 月 16 日，岳阳县法院对小杨、小
朱发出家庭教育令。 在承办法官多次电
话 、微信与小朱沟通后 ，最终 ，小朱同意
来法院调解此次纠纷。

联动妇联促调解
多方合力解纠纷

5 月 23 日， 小朱在家人陪伴下来到
岳阳县法院，与杨爹面对面进行调解，承
办法官邀请县妇联相关负责人参与调
解。

“一直以来我都有给孩子买零食、奶
粉和纸尿裤，小杨却什么都没有做过，为
什么你不起诉小杨而是起诉我？ ”在调解
过程中，小朱表达了自己的委屈与不解。

“我之后也会起诉，要求其承担作为
儿子及父亲应尽的责任。 ”杨爹表示：一

直以来小朱确实付出了很多， 但小朱确
实应该履行法律文书约定的义务， 抚养
小宝至成年。 听到杨爹的回复后，小朱再
度表明了自己工作的不易， 希望继续由
杨爹照顾小宝， 她将每月支付一定数额
的抚养费。

对此，杨爹表示拒绝： “你看你刚刚
和小宝见面，小宝都不肯让你抱他。 孩子
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你的陪伴， 而不仅仅
是给予抚养费啊！ ”看到杨爹与小朱僵持
不下， 承办法官与县妇联相关负责人以
情动人 ，同时释法明理 ，经过一番沟通 ，
最终小朱决定将小宝接到身边抚养 ，杨
爹则放弃索要 5 万元抚养费的诉讼请
求，两人最终签订了调解协议。

考虑到之前小朱未对小宝尽到应尽
的责任义务， 承办法官现场向小朱发放
家庭教育令， 责令其履行为小宝提供生
活、健康、安全保障，关注孩子生理、心理
状况和情感需求， 保障依法接受并完成
义务教育等监护职责。

“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宝
的。 ”最后，小朱郑重承诺道。

本报讯 （通讯员 莫婷）近日，长沙市
岳麓区人民法院、长沙市湘仪中学联合举
办 “法治护蕾进校园 ”宣讲活动暨法治副
校长聘任仪式，岳麓区法院刑事法官李语
嫣受聘担任湘仪中学法治副校长。

当天，李语嫣以湘仪中学法治副校长
的身份为孩子们带去了一堂法律课。 课堂
上，她结合真实案例，从校园欺凌、拒绝诱
惑、利剑护蕾 3 个方面精彩讲解了侵害未
成年犯罪的法律知识，并通过提问互动等方
式帮助孩子们建立身体边界概念， 树立性防
范和保护意识。 课后，岳麓区法院干警还向在
场众多师生赠送了未成年人保护法读本。

“接过聘书的那一刻 ，我就成为了湘
仪中学的一员。 今后，我将和各位老师共
同担负起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 ”李语嫣
表示 ，呵护成长中的蓓蕾 ，抓好未成年人

法治教育 ，是人民法官的时代使命 ，自己
将以此次活动为起点，充分发挥法治副校

长作用，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法治宣传教
育，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曾
雨田 通讯员 刘笑贫 罗晓）“原来单人多
杆多钩钓鱼也违法！ 我们一定告诉亲戚朋
友。 ”在湘江边垂钓的王爹旁听庭审后说
道。2022 年 5 月 30 日上午，长沙市开福区
人民法院湘江环境资源法庭在该院生态
修复基地（湘江边 ）巡回审判一起涉环境
资源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该案是湘江环境
资源法庭首次在湘江边巡回审理的单人
多杆多钩案件。

今年 3 月 8 日 11 时， 被告李某在长
沙市开福区捞刀河关帝广场河段禁渔区
域水域， 使用 3 杆鱼竿及真饵复钩 72 个
进行捕鱼时被渔政部门抓获。 经长沙市农
业农村局认定： 李某使用的钓具 3 根、真

饵复钩 72 个，属于《农业农村部关于发布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用渔具名录的通告》
(农业农村部通告〔2021〕4 号 )第 8 类钓具
类中 28：真饵复钩（钓钩数 7 个及以上），
为禁用渔具。 原告湖南省生态保护志愿服
务联合会认为 ， 被告李某为满足个人喜
好，在长江十年禁捕的禁渔期、禁捕区内，
使用禁用的渔具进行非法捕鱼，给湘江水
生生物带来极大的危害。 5 月 10 日，原告
湖南省生态志愿服务联合会起诉至开福
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李某在长沙市级以
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义务巡护渔业水域
5 次。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经
湘江环境资源法庭组织调解，原、被告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 被告李某在长沙市级以上媒体

公开赔礼道歉，义务巡护渔业水域 5次。
“法院这种普法形式很好 ，法官普法

接地气，一听就懂。”40 余名在湘江边休闲
散步、 垂钓的群众旁听案件庭审后说道，
并表示法院这种巡回审判、“零距离” 普法的
举措很有宣传教育意义， 希望法院今后多开
展相关普法宣传活动，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承办法官杨宇表示，此次巡回审判的
案件，虽不是大案要案 ，但是湘江环境资
源法庭司法为民的一次有益尝试，真正将
法庭“搬 ”到了群众身边，起到了 “审理一
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 庭审结束后，法
院干警向旁听的群众赠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
长江保护法》单行本，宣传相关禁渔法律法规
知识，解答群众提出的法律问题。

儿子失联，63岁老人起诉前儿媳不养孩子

岳阳县法院发出首份家庭教育令

岳麓区法院法官担任湘仪中学法治副校长

刑事法官为学生上课。

男子多杆多钩钓鱼 被判义务巡护渔业水域 5次

湘江环境资源法庭首次在江边开庭

云溪区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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